
1

股票代码：600429 股票简称：三元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8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根据北京市国资委关于修订完善公司章程的相关工作要求，北京三元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结合实际，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具体修改

情况如下：

原条款 修改后条款

新增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以下

条款序号相应调整。

第十四条 公司从事经营活动，

应当充分考虑公司职工、消费者等利

益相关者的利益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

社会公共利益，承担社会责任。

第十五条 公司坚持依法治企，

努力打造治理完善、经营合规、管理

规范、守法诚信的法治企业。

第一百一十三条 董事应当遵守

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对公司负

有下列忠实义务，应当采取措施避免

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冲突，不得利用

职权牟取不正当利益：

董事对公司负有下列忠实义务：

（一）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

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

产；

（二）不得挪用公司资金；

（三）不得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

名义或者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

第一百一十五条 董事应当遵守

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对公司负

有下列忠实义务，应当采取措施避免

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冲突，不得利用

职权牟取不正当利益：

董事对公司负有下列忠实义务：

（一）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

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

产；

（二）不得挪用公司资金；

（三）不得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

名义或者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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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

（四）不得违反本章程的规定，

未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

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

提供担保；

（五）未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

告，并按照本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或

者股东会决议通过，不得直接或者间

接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六）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

己或他人谋取本应属于公司的商业机

会，但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并经

股东会决议通过，或者公司根据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本章程的规定，不能利

用该商业机会的除外；

（七）未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

告，并经股东会决议通过，不得自营

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本公司同类的业

务；

（八）不得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

的佣金归为己有；

（九）不得擅自披露公司秘密；

（十）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

公司利益；

（十一）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及本章程规定的其他忠实义务。

董事违反本条规定所得的收入，

应当归公司所有；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近亲属，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其近亲属直

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以及与董事、

储；

（四）不得违反本章程的规定，

未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

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

提供担保；

（五）遵守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

洁从业规定；

（六）未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

告，并按照本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或

者股东会决议通过，不得直接或者间

接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七）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

己或他人谋取本应属于公司的商业机

会，但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并经

股东会决议通过，或者公司根据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本章程的规定，不能利

用该商业机会的除外；

（八）未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

告，并经股东会决议通过，不得自营

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本公司同类的业

务；

（九）不得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

的佣金归为己有；

（十）不得擅自披露公司秘密；

（十一）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

害公司利益；

（十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及本章程规定的其他忠实义务。

董事违反本条规定所得的收入，

应当归公司所有；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近亲属，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其近亲属直

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以及与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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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有其他关联关系的关联

人，与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适用本条第二款第（五）项规定。

董事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

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

者为他人经营与其任职公司同类业务

的，应当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

充分说明原因、防范自身利益与公司

利益冲突的措施、对公司的影响等，

并予以披露。公司按照本章程规定的

程序审议。

高级管理人员有其他关联关系的关联

人，与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适用本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

董事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

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

者为他人经营与其任职公司同类业务

的，应当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

充分说明原因、防范自身利益与公司

利益冲突的措施、对公司的影响等，

并予以披露。公司按照本章程规定的

程序审议。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5月 21日


